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沪农职院人〔2019〕2号                  

  关于印发《2019年上海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师工作量核定
考核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现将《2019年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业学校教师工作量核定考核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印发给你们。特此通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2019年4月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
教师工作量核定考核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和上海市农业学校（以下简称农校）教师工作量考核，激励教师工作积极性，推进学院（农校）绩效工资制度建设，促进学院（农校）教育科学发展，以学院（农校）绩效工资教师考核方案以及教育部关于高校专任教师工作量制度为依据，制定学院（农校）教师工作量核定考核指导意见。
1、 实施原则
总量为主、教学为重、兼顾其它、分类实施、动态调整、
优绩优酬
2、 适用范围：学院（农校）在编在册专任教师（人事代理参照执行）。
3、 工作量核定依据和标准
按照国家教育部相关文件，根据学院（农校）实际，核定教师全年总课时量为576课时，以每学期18周计算。根据教师职称具体见下表：
	职称
	教学工作量
（课时/周）
	教辅工作量（课时/学年）
	全年核定工作量（课时/学年）

	正高级
	≧6
	≧72
	576

	副高级
	≧8
	≧72
	576

	中级及以下
	≧12
	≧72
	576


备注：基础部思政部教师教辅工作量不低于54课时/学年


4、 抵充工作量要求
参加企业实践、国内外访学、脱产学历学位进修等教师，由本人或部门申请，经学院审核同意，适当抵充工作量。
五、教师工作量核算
（1） 教学工作量课时计算。
	课程类型
	标准学生数
	修正系数
	备注

	各类课程（含双创、专业综合实训、选修课等核定课程）
	30人
	教学班每增加5人增加0.05课时
	修正系数最高1.5；教师因公派缺课不能补课不扣除课时，教师病事假等原因缺课不能补课予以扣除，教师代课计入课时


（2） 教辅工作量课时计算。
	序号
	项目内容
	教辅课时
	备注

	1
	技能大赛、体育训练、社团、创新创业等指导
	指导时间小时*0.5课时
	计划方案，原则上项目总课时世界级不超200、政府国家级100、政府市级和全国协会50课时

	2
	毕业设计
	学生数*4课时
	

	3
	指导学生社会实践
	天数*3课时
	计划方案

	4
	带新教师
	8课时/学期
	

	5
	兼职班主任
	30课时/学期
	

	6
	兼职辅导员
	20课时/学期
	高职

	7
	教研室主任
	20课时/学期
	兼多职者，不超30课
时

	8
	实验室主任
	20课时/学期
	

	9
	专业负责人
	20课时/学期
	

	10
	课程负责人
	1课时/课程/学期
	

	11
	档案员、安全员、信息员、支委等
	2课时/学期
	

	12
	教研活动、观摩交流
	1课时/3小时
	计划、内容等

	13
	院校内讲座
院校内听课
	2课时/次
0.5课时/次
	指由院校、系部组织安排

	14
	统考出卷
	3课时/份
	校、部门组织的考试

	15
	补考阅卷
	1课时/10人
	指统考统测考试，不足10人按1课时

	16
	全校安排统考监考
	1课时/1场

	

	17
	晚自习值班(答疑)、体育教师出操值班
	1课时/次

	系部安排计划

	18
	院校运动会筹备比赛
	200课时
	基础部分配

	19
	教学能力等比武
公开课
	国家级40（复赛）---80（决赛）课时 、省市级20（复赛）---40（决赛）课时、院级10课时
	如团队参赛由组织部门进行分配

	20
	课题项目（结题）
精品课程建设（建设完成）

	国家级150课时；省市级80课时；院级20课时
	由负责人分配课时。校外合作课题除了课题负责人按不超20课时、其他5课时计

	21
	教科研（教材论文）
	公开出版教材50课时/本；校本教材15课时/本；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课时/篇；
省部级刊物发表论文10课时/篇；
院级刊物发表论文5课时/篇；
	论文和教材课时最高上限30课时/年/ 人计，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计（其他由第一或通讯作者分配）。校外合作出版核心期刊以上以10课时计（必须以农林或农校署名）


(三)其它教辅工作量核定（原则上不超40课时/年/人）。
其他教辅工作量，由教师所在部门提出计划或依据，定出课时量（工作3小时折合1课时或一天按3课时）报人事处核定。
六、教师工作量统计与奖惩
1、教师工作量以学年统计，时限为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2、教师工作量由教师所在部门负责统计，相关部门协助，报人事处备案。发现不实情况，追究责任。
3、 全年超过576课时者（凡已享受工作津贴和专项奖励等教辅工作量只计工作量不纳入超工作量奖励，如兼职班主任、科研及技能大赛等），各系部根据学院（农校）下发年终奖通知精神，进行部门考核，按照本部门教师工作量完成情况合理进行分配，原则上超工作量一个课时为60--100元，未完成工作量或教学工作量者原则上一课时扣除60--100元（奖励标准由各系部自行确定）。
4、未完成教师工作量者，年度考核原则上不能评优、不能申请下一年度职称评审、下一轮职务职级晋升以及校内聘任等。
    本指导意见从2019年9月1日执行。  
本指导意见解释权属学院（农校）人事处。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
                                        人事处
                                        2019.4

2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2019年4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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